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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教會的共同財產

宗徒大事錄 4：32-35

眾信徒都是一心一意，凡各人所有的，沒有人說是自己的，都歸公用。宗徒們以

大德能，作證主耶穌的復活，在眾人前大受愛戴。在他們中，沒有一個貧乏的人，

因為凡有田地和房屋的，賣了以後，把賣得的價錢帶來，放在宗徒們腳前，照每

人所需要的分配。有位若瑟，宗徒稱之為巴爾納伯，解說"安慰之子"，是肋未人，

生於賽普勒斯島，他有田地，賣了以後，也把銀錢帶來，放在宗徒腳前

今天我們在經文中看到了聖神的奇妙工作：信徒們新成立的教會一心一靈，也就

是說，因著他們對天主的愛而彼此共融，在聖神帶領下，形成了唯有天主才能給

予的深厚團結。這團結不是透過血緣紐帶，而是透過對天主旨意共同的聽從，透

過承認耶穌是天主子，並隨時準備實現祂的旨意而形成的。天主聖三之間富含恩

寵的共融已傳播到信徒身上，讓我們預嘗天主、天使及人類將在天堂完成的、堅

不可摧的愛的共融——每個人都在其中以喜樂、以開放的天主的知識相互服務。

這種對天主、對他人的愛照亮了聖神榮耀的作為，使我們彼此分享一切。這是自

願的事件，而不是後來有人試圖創造的、往往導致不公的人為平等，例如：意識

形態制度。出自聖神的愛的果實，如受意識形態驅動，就一定會經歷扭曲。意識

形態缺乏神聖的愛，聖神的愛才是支撐的力量，而並非人類意志所能取代，即使

人類意志本應朝向善。這是一個可在人類歷史上反復觀察到的過程，如果聖神的

啟示沒有伴隨對聖潔的追求，那麼人性的傾向就會再次顯現，從長遠來看，就不

會接受更高生命層次的挑戰。

我們在經文中看到，初期基督徒團體的歷史中出現了一種新的正義——從“先保

護自有財產，再顧及他人”轉換到對所有人、對每個個體的關注。人人從共有財

產中各取所需，如再加上基督徒的樸素，那麼這種方式就更加耀眼!如果團體是



一心一靈的，那麼她也會認識到，團體中可以存在不同的需要——這並不是出自

自私，而是出於生活環境的不同。

聖神的作為何其偉大!

這種生活方式後來被不斷效仿，尤其在新興的修道院靈修團體內。這在今天仍然

是正確的，無論對現有的修會或較新的團體。要達到這一高標準並不總是容易的，

人的本性總想在財富中輕鬆尋獲安全感，因而我們需要以聖神為基礎，努力掌控

本性的傾向。然而，存在於自願與愛的層面的的共同財產仍然散發著初期團體的

光芒。

在屬靈的大家庭新的生活方式形成的過程中，宗徒們以大德能，作證主耶穌的復

活。因此，很多人受到吸引就不足為奇，畢竟，他們聽到的是宗徒們因著聖神德

能的講道，在他們面前的是模範基督徒的生活表樣。在最初的愛完全的榮光內，

講道與生命的見證是一致的。

初期教會作為聖神果實的範例在諸多方面至今依然在起效用。當基督徒團體對窮

人及全人類的需要保持開放的目光與心靈時，神聖就在起作用，就在邀請分享。

這時，初期教會的精神是活躍的，並將始終提出這種最初實現的、自願共同財產

的範例。


